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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函報，桃園市審計處稽查該市楊梅

區公所辦理「楊梅圖書館及紅梅里民眾活動

中心集會所暨周邊綠化新建統包工程」執行

情形，據報涉有違失，究該公所之採購作業

是否依法辧理？相關人員是否有行政違失？

桃園市政府有無善盡監督之責等情，實有進

一步瞭解之必要。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桃園市政府(下稱市府)文化局、桃園市立圖

書館(下稱桃園市圖)及桃園市楊梅區公所(下稱楊梅區

公所)等機關人員於民國(下同)110年3月22日到院簡報

，本院並於110年5月10日現場履勘桃園市圖紅梅分館、

桃園市紅梅里市民活動中心及楊梅故事園區，已調查竣

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楊梅圖書館及紅梅里民眾活動中心集會所暨周邊

綠化新建統包工程」
1
招標文件將本應為附屬空間之「

停車空間」單獨列為一項使用單位，致使地下層開挖

面積欠缺彈性。本案在基地緊鄰楊梅故事園區，對於

老樹保護有迫切需求之情形下，縮減地下層空間，減

少開挖面積，避免擾動老樹根部，仍可達到原使用需

求，原無不當，且本院現場履勘發現該建築物整體功

能堪稱優良，並與周邊環境相容，惟停車空間縮減確

有違反招標文件規定之虞，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未予說

明，桃園市楊梅區公所確有未善盡審標責任之疏失，

                   
1
 本案原係桃園縣楊梅市公所辦理之「楊梅市立圖書館及紅梅里民眾集會所暨周邊綠化新建

統包工程」，因桃園縣政府於103年12月25日升格改制直轄市為桃園市政府，桃園縣楊梅市

公所同時改制為「桃園市楊梅區公所」，本案並改稱「楊梅圖書館及紅梅里民眾活動中心集

會所暨周邊綠化新建統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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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該公所已於109年10月29日第2次考績委員會中決

議予以口頭警告，尚難謂有不妥，但仍應汲取本案經

驗，避免類似情事再發生。 

(一)按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

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

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二、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

文件之規定。」第2項規定：「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

標廠商於決標前有第1項情形者，應撤銷決標、終

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採購評

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機關成立之

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本委員會指定之項目

，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載明下列事項，

連同廠商資料送本委員會供評選參考：三、受評廠

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 

(二)本案前於101年8月完成之「楊梅市立圖書館及紅梅

里民眾集會所暨周邊綠化新建工程」整體先期規劃

案期末規劃書，在實際空間需求上，係區分為圖書

館、民眾集會所及家庭服務中心等3大項，停車場

所需面積則併入圖書館需求計算。而招標文件所附

機關需求計畫書中，則將「使用單位」區分為圖書

館、楊梅家庭服務中心、紅梅里文康活動心中心及

停車空間等4大項，並說明「單項設計面積不得低

於計畫面積，細部設計面積可由設計單位自行微調

」。嗣楊梅區公所以公開招標、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

理「楊梅圖書館及紅梅里民眾活動中心集會所暨周

邊綠化新建統包工程」(下稱本案統包工程)採購，

經1次流標、1次廢標後，於第3次招標時，本案統包

工程廠商(下稱統包商)所提服務建議書之「空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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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定量」，其中「停車空間」面積826.75㎡(即「平

方公尺」，下同)低於原設計值968.20㎡(在加計機電

空間、台電受電室及水箱室後，面積定量達1043.48

㎡)，並備註說明：「地下層減少開挖率，以達到綠

建築，降低逕流量」、「停車數仍較設計值多1輛」，

其餘各項則均高於原設計值。案經楊梅區公所於103

年7月24日由工作小組與本工程專案管理(下稱PCM)

廠商召開工作小組初審會議，並於初審意見載以「

停車空間面積縮小，但停車格有增加；相關樓地板

使用面積有適度增加」；翌日採購評選委員會會議

中，評選委員對於停車空間僅提及「未考慮機車停

放」，並未對面積縮小一節提出質疑，嗣經7位委員

評選結果，總分541分、平均77分，在及格分數70

分以上，給予評分合格，本案統包工程並於103年7

月30日決標，決標金額新臺幣(下同)1.69億元。 

(三)惟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下稱桃園市審計處)於106

年4月間查核指出，本案統包工程投標文件服務建議

書所提之地下層停車空間較機關公告需求計畫面積

短少141.45㎡，不符招標文件需求計畫書第肆章所

載「單項設計面積不得低於計畫面積」規定，依採

購法第50條規定應不予開標或撤銷決標，且該公所

遲未檢討機關人員及廠商應負之責任等缺失。楊梅

區公所則說明略以：地下室開挖面積範圍，係依市

府文化局審查會議中表示注意事項(未列入會議紀

錄)，現場老樹屬文化資產重要之保存項目，為了保

護老樹根部及提高存活率，並配合緊鄰校史館歷史

建築工程整體美感，故再由統包商辦理調整，調整

後之停車空間仍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規(法定停車

、台電配電室、機房、水箱……等)且已符合使用

單位需求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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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停車空間」本係依建築物使用用途及規模依法

設置之附屬空間，爰本案先期規劃時將之併入圖書

館檢討所需面積，又停車格及車道之配置涉及停車

所需空間大小，合宜的配置有助於減少停車空間需

求，進而可縮減地下層開挖面積。又，本案基地現

況植栽豐富，自先期規劃起即強調老樹「相當值得

保留」，招標文件之需求計畫書亦要求「基地內老

樹全數保留」，嗣因桃園縣升格改制為直轄市，市

府以本案基地緊鄰市府文化局所推動之「楊梅國中

校長宿舍」修復再利用為「楊梅故事園區」，以104

年3月18日函請楊梅區公所檢討新建楊梅圖書館空

間需求及量體設計，將樓高自5層調降為3層，經PCM

廠商於同年5月1日提送「配合桃園市政府政策變更

後需求可行性評估說明」報告書，將停車空間(含

法定停車、機電空間、台電配電室及水箱室)縮減

為756.76㎡。嗣楊梅區公所召開3次細部設計審查

會議，審查委員提出「工程於地下室開挖時請勿破

壞既有老樹」、「樟木根部範圍與硬舖面關係」、「建

議應增加腹地」等意見，顯見本案基地因緊鄰楊梅

故事園區，對於老樹保護有迫切需求，在不影響使

用需求之情形下，減少開挖面積避免擾動老樹根部

，原無不當。且本院現場履勘發現，本案結合楊梅

故事園區規劃，降低樓層數後，建築物整體功能堪

稱優良，並與周邊環境相容，地下層開挖面積雖減

少，但無影響使用功能，復據楊梅區公所說明，統

包商縮減地下室開挖規模，仍造成鄰近1棵青楓老

樹枯死，統包商並因而補植3棵楓香等語。可見本

案實因招標文件將「停車空間」單獨列為一項使用

單位，致使停車空間縮減有違反招標文件規定之虞

，是故，楊梅區公所事後檢討，亦認本案「在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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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確實沒有處理」，該公所並於109年10月29日第

2次考績委員會決議予以承辦採購人員口頭警告以

示警惕。 

(五)綜上，本案統包工程招標文件將本應為附屬空間之

「停車空間」單獨列為一項使用單位，致使地下層

開挖面積欠缺彈性。本案在基地緊鄰楊梅故事園區

，對於老樹保護有迫切需求之情形下，縮減地下層

空間，減少開挖面積，避免擾動老樹根部，仍可達

到原使用需求，原無不當，且本院現場履勘發現該

建築物整體功能堪稱優良，並與周邊環境相容，惟

停車空間縮減確有違反招標文件規定之虞，工作小

組初審意見未予說明，楊梅區公所確有未善盡審標

責任之疏失，然該公所已於109年10月29日第2次考

績委員會中決議予以口頭警告，尚難謂有不妥，但

仍應汲取本案經驗，避免類似情事再發生。 

二、桃園市楊梅區公所在本案統包工程因政策變更而縮

減樓層數後，對於其中11項工程經費增加及新增「新

建營建廢棄物處理及清運費」等情，長久以來未能妥

善釐清並回復審計部，核有怠失。 

(一)據本案統包工程契約書第3條第2款規定：「契約價金

之給付……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因契約變更致履

約標的項目或數量有增減時就變更部分予以加減

價結算……。」第3款規定：「廠商於投標時製作之

價格詳細表及後續減價資料，經機關決標後為契約

文件之一；其項目及數量於決標後完成核定之細部

設計與投標階段之服務建議書有差異時，除有逾越

統包範疇而辦理契約變更情形者外，不得據以增加

契約價金。」 

(二)本案統包商於103年12月15日提送細部設計書圖，並

經PCM廠商審查同意，嗣因市府文化局需求而將建



6 

 

築物樓層數調整為地下1層、地上3層，統包商爰於

105年5月27日提送修正之細部設計及預算書圖，報

經楊梅區公所於同年6月1日核定。嗣桃園市審計處

查核發現，楊梅區公所辦理細部設計審查過程怠於

釐清經費增加疑義，致已給付之爭議經費難以收回

，機關權益確有受損，卻遲未查明相關人員疏失責

任，包括：建築物規模縮減，惟基礎工程等11工項

與統包商原投標服務建議書所列概估工項及金額

相加減，認有工程經費增加1,143萬餘元情事；及

統包商原已編列有「原有建物拆除及清運」及「營

建廢棄物申報及清運」等工項，該公所審查後仍同

意編列並給付新增工項「新建營造廢棄物處理及清

運費」35萬餘元等情。 

(三)詢據楊梅區公所說明略以： 

1、本案服務建議書所列估算金額，係以投標時之時

空背景及升格前之公所需求所提送，桃園縣升格

桃園市之後，除配合政策縮減開發規模外，相關

法規及使用單位(市府文化局及桃園市圖)需求

亦有變更及檢討，部分工項雖較原服務建議書增

加金額，惟其所增加之工程金額，仍屬變更設計

後之總價1.42億元內，及工程結算驗收後之總價

1.413億餘元內，並無額外再增加1,143萬餘元。 

2、本案舊有建築物於104年1月15日拆除完竣後，市

府始於同年1月26日函文指示暫緩辦理工程相關

事宜，並於同年 5月 20日核准工程經費範圍為

1.39億元至1.42億元，本就不計入前開拆除工程

經費，故後續所編列並經105年間所核定變更設

計後之新建工程之營建事業廢棄物清運及處理

費35萬餘元，屬於變更設計後之總價1.42億元範

圍內，並無在變更設計後之總價外，再額外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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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清運及處理費。 

(四)經查，本案統包工程因應機關需求將地上樓層數由5

層下修為3層，1樓維持里集會所功能，2至3樓為圖

書館，原設於圖書館2樓之楊梅家庭服務中心則搬

遷他處。經PCM廠商按原工程契約價金比例調降後

詴算，建議本案工程經費應在1.39億元至1.42億元

之間，嗣經楊梅區公所以104年5月29日函統包商略

以：旨揭工程因配合市府政策變更，相關變更後之

評估經費及期程調整已經市府文化局函復同意。由

楊梅區公所所檢附之工程比較表可見，部分工項係

法規(例如消防法規)或需求(例如改為LED燈具、增

加設備)變更，或有逾越原統包範疇情事，然有部

分項目僅係數量變更(例如土方運棄)，是否逾越原

統包範疇恐有疑義，且相關金額難以勾稽。又，楊

梅區公所自桃園市審計室106年6月查核迄109年10

月雖已8次函復辦理情形，惟均未能確實依契約規

定，逐項釐清各工項及數量有無逾越統包範疇，109

年10月29日第8次聲復並稱「本案業經本公所109年

10月26日函申請調解在案；機關是否有給付多餘款

項造成機關損失情事，將視履約調解情形接續辦理

檢討」，更見該公所確有怠於查證釐清之情事。 

(五)綜上，楊梅區公所在本案統包工程因政策變更而縮

減樓層數後，對於其中11項工程經費增加及新增「

新建營建廢棄物處理及清運費」等情，長久以來未

能妥善釐清並回復審計部，核有怠失。 

三、桃園市楊梅區公所於本案工程專案管理廠商履約期

間未依契約規定查究其履約數量不足所應扣減服務

費用，嗣桃園市審計處查核後，仍未能詳查相關履約

紀錄並追究責任，迄至本院調查後，該公所亦僅於110

年5月12日再函請專案管理廠商確認補正，對於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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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規定及未完全履約部分，尚未能檢討計罰，損及

機關權益，核有疏失。 

(一)依公共工程專案管理契約(下稱PCM契約)第8條第6

款規定：「契約執行期間，乙方應依甲方所訂之時

間、地點與方式，履約下列出席、報告義務……：

(一)月工作報告：乙方須於契約生效後次月起每月

7日前，提出前1個月之書面報告，送交甲方審核(

或備查)……。(二)特別報告……。(四)工程月會

報(屬月會性質)：由乙方專案計畫主持人主持，安

排相關規劃設計監造及施工廠商每月1次派專業代

表出席……，並派專人作成會議紀錄，於會議後5

日內送甲方審核(或備查)。(五)專業技術協調會(

屬週會性質):由乙方專案計畫主持人或專案經理

主持，安排相關規劃設計監造及施工廠商每週1次

派專業代表出席……，並派專人作成會議紀錄，於

會議後5日內送甲方審核(或備查)……。」同契約

書第5條第13款規定：「乙方履約有……未完全履約

、不符契約規定……等情形時，甲方得自應付價金

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乙方給付……。」及

第14條第2款規定：「依契約乙方應出席或主持會議

之人員未出席或主持者，每人每次罰款依契約價金

總額1%計算，未達5千元者，以5千元計。」 

(二)依上開契約，PCM廠商履約期間應於每月7日前提送

月工作報告、工地突發意外事件致甲方應負責之事

項，提出特別報告、甲方認為需要時由甲方主持召

開工程協調會報、乙方專案計畫主持人安排規劃設

計監造及施工廠商每月1次工程月會報、乙方專案

計畫主持人或專案經理主持安排規劃設計監造及

施工廠商每週1次專業技術性協調會。而PCM廠商應

出席或主持之會議而未出席或主持者，每人每次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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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契約價金總額1%(且至少5千元)，且乙方有未完

全履約、不符契約規定等情形時，甲方得自應付價

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乙方給付。惟桃園

市審計處查核發現，本案自簽約日起，截至106年6

月底止計有43個月，PCM廠商依約應提送月工作報

告43次，並於工程履約期間按月、按週與統包商召

開相關工程或技術會議分別計35次、152次；惟依

該公所提供資料，PCM廠商實際僅提交工作月報簡

報3次，及召開包括細部設計、工務會議、專案工

作會議或其他相關之工作會議等各類型會議49次

，不符契約規定；且該公所就PCM廠商未完全履約

部分，並未檢討扣減服務費用由應付價金中扣抵或

通知PCM廠商繳納，亦未就PCM廠商未出席或主持其

應辦理會議之次數，依該勞務採購最終結算金額

(593萬3,543元)按扣罰比例予以逐次計罰違約金

等情事。 

(三)詢據楊梅區公所說明略以： 

1、本案依104年5月20日函核准工期為420日曆天，

換算PCM廠商履約期間應主持月會14次及週會60

次。 

2、有關PCM廠商應提供之服務部分，再經詳查相關

提送紀錄，仍有不明確之處，倘PCM廠商確有履

約不足情況，將依PCM契約第14條規定函送PCM廠

商繳交違約金。 

3、經檢視PCM廠商送達之資料，自本案工程於105年

10月18日開工起，其所提供之資料尚有不完整之

處，故該公所於110年5月12日再函請PCM廠商確

認所提資料是否完備或可補正，如於同年月31日

前未補正，將依契約規定處理。 

(四)綜上，楊梅區公所於PCM廠商履約期間未依契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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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究PCM廠商履約數量不足所應扣減服務費用，嗣

桃園市審計處查核後，仍未能詳查PCM廠商相關履

約紀錄並追究責任，迄至本院調查後，該公所亦僅

於110年5月12日再函請PCM廠商確認補正，對於PCM

廠商不符契約規定及未完全履約部分，尚未能檢討

計罰，損及機關權益，核有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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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桃園市政府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調查委員：林盛豐 

          范巽綠 

          蘇麗瓊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7  月  1 5  日 

 


